武昌首义学院
院教〔2019〕92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教学执行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教学执行计划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9年12月27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9年12月27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教学执行计划管理办法

教学执行计划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性文件，也是实施各项教学环节的现实依据和行动指南。为使我校教学执行计划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根据《武昌首义学院本（专）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管理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教学执行计划管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程序性工作，应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执行，一般不作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按本办法办理。

第二条  每学期第七周前，各教学单位按专业、年级分别从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中导出下一学期的执行计划（含专业选修课）。

第三条  正常的(不变更的)教学执行计划的审核程序如下:

1.专业、系（教研室）审查签字。教学执行计划应由教务员从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中导出并交各专业负责人进行审核，审核依据为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教学单位分管领导审核签字。教学执行计划经专业（教研室）负责人审查后，再报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审核，由其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复审。

3.教务处复审。每学期的第八周前，教务处对各教学单位提交的教学执行计划进行统一复审，并存档备查。

4.信息反馈。每学期的第十周前，教务处将核准无误的教学执行计划反馈给各教学单位。各教学单位以此为依据安排下一环节的教学活动。

第四条  根据社会市场需求和教学实际工作需要，经过教学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认为确需更改教学执行计划的，由所在教学单位办理教学执行计划变更审批手续。教学执行计划变更的审批程序如下：

1.专业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武昌首义学院教学执行计划变更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含所属专业、年级、课程名称、开课学期和变更理由等。

2.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对申请表变更理由、变更内容等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加盖教学单位公章后，连同相关附属材料一并报教务处复审。

3.教务处复审。每学期的第九周前，教务处对各教学单位提交的教学执行计划变更申请进行统一复审，涉及开课学期调整的，报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批；涉及课程更换、增删、学时学分增减、课程性质变更等，报学校分管教学校领导批准。

4.信息反馈。教务处按照审批后的《申请表》在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中进行教学执行计划的变更，每学期的第十周前将信息反馈给各教学单位，各教学单位以此安排下一环节的教学活动。
第五条  各专业、各教学单位在执行计划审核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经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务处同意，部分专业年级的人才培养计划前期已经做过相应修订的，依据修订后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审批意见进行核对。

2．核对教学执行计划时需认真核对：

（1）课程类别、课程性质、课程名称；

（2）课程编码；

（3）学时学分；

（4）总学时数和分类学时数（含实验学时、上机学时等）；

（5）实践教学环节课程的教学周数；

（6）考核方式等。
3.《申请表》的“变更理由”一栏中应写明调整前的课程基本信息和调整后的课程基本信息。若变更涉及一个专业的不同专业方向的，注明专业方向。

第六条  教学单位、教务处对提交的教学执行计划主要审核内容如下：

1.教学执行计划打印稿情况；

2.各级单位核对意见情况；

3.教学执行计划与人才培养计划的符合情况；

4.《申请表》填写情况。

第七条  教学执行计划变更申请的时间为每学期第八周前，逾期一般不予受理。

第八条  教学执行计划变更批准后，由教务处在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中进行执行计划变更处理，一般不直接修改人才培养方案，经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直接修改人才培养方案的除外。

第九条  在教学执行计划制定、审核和变更的审批过程中，各专业负责人为该专业执行计划的第一责任人，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为该教学单位执行计划审核第一责任人，分别对该教学单位各专业年级执行计划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负责；教务处相关管理人员对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中

的执行计划变更记录负责。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武昌首义学院教学执行计划管理办法》（教务〔2016〕13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武昌首义学院教学计划变更申请表》

附件：
武昌首义学院教学执行计划变更申请表
	教学单位名称
	
	专业年级
	

	计划更改具体内容（请注明调整前的课程基本信息和调整后的课程相关信息）：



	申请更改的原因（可另附页）：

                                专业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20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批示：

校领导签字：                20   年   月   日

	处理结果：

处理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教务处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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